
附件4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工业载体高质量发展奖励

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穗南开工信规字〔2023〕1号）
兑现方向
运营管理支持

1、奖励标准

对改造后总建筑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以上的村镇工业集聚区改造提升类试点示范项目、存量国有工业用地“工改工”项目引入运营管理机构实行统一招商和运营管理，项目内企业年度新增纳统工业产值合计超过1亿元以上，按照每新增1亿元工业产值奖励10万元的标准，给予运营管理机构奖励。

2、申请条件
（1）工商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及统计关系在我区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独立核算、在南沙区信用信息一体化平台信用评价等级不为D级的企业；

（2）对改造后总建筑面积达2万平方米以上的村镇工业集聚区更新改造试点项目、存量国有工业用地“工改工”项目实际履行统一招商和运营管理的运营管理机构。
3、申请材料

以下申请材料按顺序胶装，一式两份。并附内含全套材料盖章版彩色扫描件的光盘1张。
（1）《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运营管理支持申请表》（原件并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2）; 

（2）承诺书（原件并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3）; 

（3）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4）统一招商和运营管理合作协议（自有产权除外）；
（5）园区企业证明材料（明细表、营业执照、租赁合同）；

（6）园区内企业申报年度及上一年度《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B204-1）；

（7）《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及各项合格验收意见书。
（二）提质增效支持

1、奖励标准

（1）对获得广州市产业园区提质增效扶持的村镇工业集聚区，按市扶持金额50%的标准给予奖励，最高500万元。
2、申请条件
（1）工商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及统计关系在我区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独立核算、在南沙区信用信息一体化平台信用评价等级不为D级的企业；

（2）获得广州市产业园区提质增效扶持的村镇工业集聚区。
3、申请材料

（1）《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支持申请表》（原件并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4）; 

（2）承诺书（原件并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5）; 

（3）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4）获得广州市产业园区提质增效扶持资金的下达文件。
三、申请时间

集中受理申请时间为2025年9月8日-9月26日。请将盖章纸质申报书（含光盘）送至政策兑现窗口，逾期不申请视同自动放弃。
四、受理时间

周一到周五：9:00-12:00；13:00-17: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五、办理时限

42个工作日（形式审查5个工作日；实质审查24个工作日；资金拨付13个工作日）。

（以上办理时限扣除法定节假日、公休日；扣除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公示所需的时间以及与上级部门业务信息系统等区外部门的业务信息系统核实所需的时间；其他需要扣除时限的特殊情况）。

六、受理部门

广州南沙开发区政策兑现窗口（窗口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 167 号（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国际人才港）二楼南沙人才一站式政务服务大厅 3-8 号窗口）。

联系电话：020-12345。 

七、业务主管部门

广州市南沙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联系电话：020-39078241
八、办理流程
（一）企业申报。

申报单位请登录南沙@i企（网址：https://qiye.gzns.gov.cn/portal/policyService/index）在“兑资金”模块，“兑现事项”一栏搜索“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运营管理支持”“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支持”查看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向政策兑现窗口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并附光盘（内含全套材料盖章版彩色扫描件）。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形式审查，符合条件且提交的申请资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并移交行业主管部门；符合条件但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限期补正材料；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二）部门审查和审定。

南沙区工信局会区有关部门对企业申报条件及材料进行审查，形成初步奖补方案，并提请评审小组审议。

（三）公示与拨付奖励资金。

1.评审小组审议同意后，南沙区工信局将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挂网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南沙区工信局向区财政局申请拨付扶持奖励资金，并按《广州南沙本级部门预算支出管理办法》等规定程序申请办理。奖励资金引起的税收，由企业按国家规定自行全额承担。如申报单位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的，应当追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公示有异议的，由南沙区工信局组织有关部门重新核查，并提请评审小组审议后，将有关情况反馈给申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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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年度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申报书

（封  面）

申报专题：工业载体高质量发展奖　　

单位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手机：

电子邮箱：
　　　 

20  　年  　月　  日

附件2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运营管理支持申请表

	                                                                                                   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XX万元
	统计登记行业代码及类别
	填写格式：3962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

	实缴注册资本
	XX万元
	实际生产经营地址
	

	主营业务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经办人
	
	手机及

办公电话
	
	Email
	

	申请奖补类别
	申请奖补金额

	(村镇工业集聚区改造提升类试点示范项目
	

	(存量国有工业用地“工改工”项目
	

	政策享受情况
	1.企业是否与南沙区政府或区相关部门签订投资协议

（□是，协议名称：                                          □否）

2.本次申报项目是否已享受南沙区出台的同一类型扶持政策

（□是，享受情况：                                         □否）

	经办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承诺书

广州市南沙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现就我单位（名称：         ）申请   2024年度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运营管理支持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单位充分熟知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及办事指南的全部内容。

二、本单位承诺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保持一致。本单位若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

三、本单位承诺自获得奖励扶持后，10年内注册及办公地址不迁离南沙区，不改变在南沙区纳税义务，以及与南沙区约定的企业经济效益承诺。

四、如违背相关承诺，被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自愿退回财政专项资金，并按相关规定，接受相关处罚。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支持申请表

	                                                                                                   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XX万元
	统计登记行业代码及类别
	填写格式：3962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

	实缴注册资本
	XX万元
	实际生产经营地址
	

	主营业务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经办人
	
	手机及

办公电话
	
	Email
	

	申请奖补类别
	申请奖补金额

	获得广州市产业园区提质增效扶持的金额（万元）
	
	

	政策享受情况
	1.企业是否与南沙区政府或区相关部门签订投资协议

（□是，协议名称：                                          □否）

2.本次申报项目是否已享受南沙区出台的同一类型扶持政策

（□是，享受情况：                                         □否）

	经办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承诺书

广州市南沙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现就我单位（名称：         ）申请   2024年度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支持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单位充分熟知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及办事指南的全部内容。

二、本单位承诺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保持一致。本单位若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

三、本单位承诺自获得奖励扶持后，10年内注册及办公地址不迁离南沙区，不改变在南沙区纳税义务，以及与南沙区约定的企业经济效益承诺。

四、如违背相关承诺，被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自愿退回财政专项资金，并按相关规定，接受相关处罚。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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